关于中央投资支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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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厅（建委、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地局）、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发展改革委：
　　为加快推进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根据《关于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2009]295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现将中央投资支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请你们按照《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加快编制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规划及年度计划，抓紧做好项目前期工作，落实建设资金、土地、拆迁安置补偿等建设条件，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二、中央投资补助范围为城市规划区外、不能通过商业开发解决的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程，包括在建项目和当年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中央补助投资按照项目批准文件和有效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改造户数为依据进行安排，用于为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程直接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补助标准另行研究确定。

　　三、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省级发展改革委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查，认真核实年度拆迁改造任务和安置方案。申请中央投资补助项目，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棚户区改造规划；

　　2、市、县人民政府对年度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已完成审定，并已正式核发拆迁许可证；

　　3、建设程序到位，建设用地和资金已落实，具备当年开工条件。

　　四、省级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向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中央投资补助建议计划，并附以下文件：

　　1、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全省（区、市）棚户区改造规划；

　　2、项目单位的基本情况；

　　3、省级发展改革委批复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

　　4、项目资金落实文件；

　　5、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核发的拆迁许可证，年度拟拆迁改造计划；

　　6、土地部门出具的建设用地批准文件；规划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7、项目单位对所报内容和附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以及其他需提交的文件。

　　中央所属工矿企业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按照属地原则，由所在地负责统筹规划和申报。

　　五、已纳入中央下放地方煤矿棚户区改造和其他棚户区（危旧房）改造规划，享受中央投资补助的建设项目，按原渠道安排，不得重复申请中央投资补助。

　　六、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各省上报的年度计划拆迁改造户数进行审核，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根据核定的拆迁改造户数和补助标准下达年度投资计划。

　　七、省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国有工矿棚户区（包括中央所属工矿企业棚户区）改造负总责，省级政府要安排资金，支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市、县人民政府是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的责任主体，要加大资金投入，落实税费、土地供应等相关政策；有关企业要积极筹集建设资金，承担相应责任。

　　八、各地要按照中央投资项目管理的有关要求，加强对安排中央补助投资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的监管，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落实相关单位责任，强化项目建设管理，杜绝安全隐患，确保工程质量。要加强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如出现虚报瞒报、挪用资金、擅自改变建设内容等违法违规行为，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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